
海事仲裁案例選讀-補充教材 
 

 

 
 授課教師：海安會秘書長 陳彥宏博士

Secretary General：Dr. Solomon CHEN
 

 
 

167 
 
 

海事仲裁與調解相結合 

 
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仲裁庭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根據雙方當事人的願

意，以靈活的方式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協定，並根據和解協定作出裁決書，該裁決書能

得到法院的執行；或者申請人在和解協議得到被申請人的自動履行或提供擔保後，申請

撤案。現行的海事仲裁規則中有 9 個條款具體規定仲裁與調解相結合的內容。 
 
在海事仲裁實踐中，調解員為仲裁庭的仲裁員，這是仲裁與調解相結合區別於單純調解

的主要特點之一，也有別於西方國家仲裁員與調解員絕對不許同時兼任的規定，具有中

國的特色；仲裁與調解相結合必須根據當事人的要求，不得含有任何強迫因素，調解不

是仲裁的必經程序；調解不成，仲裁庭應立即恢復仲裁程序，繼續審理。實踐證明仲裁

與調解相結合具有很多優勢： 
 

 節省時間和費用。當事人不必為調解另付費用，調解成功，仲裁程序不再進行； 
 調解成功率高。由於仲裁員在調解開始前已經將事實與法律問題基本弄清，在

此基礎上仲裁員作為調解員促使雙方當事人和解的可能性較單純調解更大； 
 和解協議有保障。單純調解程序中產生的和解協定很難得到法院的強制執行，

只能靠當事人的自動履行，而由仲裁庭以裁決書形式作出的和解協議能夠得到

法院的強制執行。 
 
仲裁與調解相結合在中國海事仲裁中受到了當事人的歡迎。許多案情簡單、標的數額

小、當事人願意調解的，多數採用了這種方式解決問題；即使有些複雜仲裁案，當事人

也願意在事實與法律問題基本清楚的情況下，要求仲裁庭進行調解工作。 
 
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前一般很難直接協商解決爭議，其主要原因是在某種程度上他們不可

能弄清事實和法律問題，每一方當事人不明白自己在案件中的優勢與劣勢。而在仲裁程

序中通過仲裁庭主持下的調解，有可能使事實與法律問題搞得較為清楚，在此基礎上的

調解有可能成功地促使雙方當事人各自作出適當的妥協，最終達成和解協議。仲裁庭自

調解開始至終了的一切努力都在於鼓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定。仲裁庭主持的調解具

有靈活性，可以是仲裁庭與雙方當事人共同進行調解，或者由仲裁庭分別與每一方當事

人作調解工作，也可以雙方當事人自己相互交換意見。如果雙方當事人在開庭審理後要

求調解的，仲裁庭也可以用書面方式進行調解。 
 
仲裁與調解相結合解決海事爭議的方式，不僅可以由仲裁庭主持下進行調解，而且還可

以在仲裁程序進行的任何階段，由當事人自行和解。在一些案情比較清楚，爭議標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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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情況下，被申請人往往權衡利弊，在仲裁庭開庭審理後，或者在開庭前主動與申請

人進行和解，達成賠付協定，支付了欠款，由申請人向仲裁庭提出撤案請求。這種情況

不實為仲裁與調解相結合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其前提是作為債權人的申請人必須向仲裁

委員會申請仲裁，否則沒有法律的保障，也就未必能取得這種談判的優勢。中國海事仲

裁委員會近幾年結案數中，由當事人自行調解成功而申請撤案解決爭議的約占三分之一

的比例，反映了當前航運界日趨成熟地運用仲裁及時有效解決爭議的一種新趨勢。 
 
 
 
 
 
 
 
 
 
 
 
 
 
 
 
 
 
 
 
 
 
 
 
 
 
 
 
 
 


